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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工设〔2020〕1 号 

 

 

关于印发《华南理工大学公共实验室建设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整合提升各

类实验资源的使用效率，完善学校公共实验室体系，更好地支撑、

保障学校“双一流”建设，学校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了《华南理工大

学公共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经 2019 年第十六次校长办公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自 2020 年 3 月 6 日起实施，请遵照执行。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2020 年 3 月 5 日 

华南理工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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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公共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整

合提升各类实验资源的使用效率，完善学校公共实验室体系，更好

地支撑、保障学校“双一流”建设，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实验室是指经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认证并支持，由各学院建设与管理，面向本学院或全校开放使用

的功能明确、管理规范的实验室。 

第三条  公共实验室以“集约资源、开放共享、提升效益、强化

安全”为核心理念，实行自主建设、认证支持、评估淘汰的管理模式。 

第四条  公共实验室的申报和认证工作每年（下半年）开展一

次，按照学院申报认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受理并初审、组织专

家评审、报学校审批的程序进行。 

第五条  公共实验室实行分类申报与认证。 

（一）基础教学公共实验室（A 类）。支持向学生充分或自由开

放，利用充分（单一实验项目空间利用充分，多实验项目时间利用

高效），多功能复用的基础教学实验室； 

（二）学科专业公共实验室（B 类）。支持实验教学空间与科学

研究设备等各自优势资源有机整合，教学与科研业务深度融合，在

确保实验教学前提下向科研充分开放的专业教学实验室； 

（三）科研共享公共实验室（C 类）。支持由学院或重点科研机

构建设与管理运行，面向本学院或全校研究人员开放使用，特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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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管理专业，安全环保，开放使用率高，相对集中场地具有一定

规模的科研或测试分析实验室。 

第六条  学院申报认证各类公共实验室，除符合第五条相关要

求外，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 由学院或重点科研机构建设与管理运行，并有专人负

责； 

（二） 组织健全、制度完善、管理规范、开放效益突出； 

（三） 有明确、可行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 

（四） 教学、科研、测试相关任务饱满； 

（五） 安全责任落实、安全管理规范，安全纪录良好； 

（六） 集中实验用房面积不少于 100m2。 

第七条  经认证通过的实验室，纳入学校公共实验室序列管

理，由学校挂牌并按类别及其发展需求予以重点支持，定期进行资

格复审。 

第八条  公共实验室的建设支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公共实验室序列中的A 类和B 类实验室由学校多渠道

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予以支持，根据《华南理工大学院级用房管理

办法》（华南工设〔2019〕2 号），其用房面积为免费面积； 

（二） 公共实验室序列中的 C 类实验室纳入学校“双一流”建

设经费统筹支持，根据《华南理工大学院级用房管理办法》（华南工

设〔2019〕2 号），其用房面积按公共平台奖励面积予以免除用房使

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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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优先配置公共实验室管理与发展所需实验技术岗位； 

（四） 公共实验室管理工作量计入相关人员的考核工作量； 

（五） 在大型仪器设备维修、自制设备项目立项方面予以优

先支持； 

（六） 在实验室安全设施建设方面予以重点支持； 

（七） 在争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项目方面予以优先

支持。 

第九条  对已纳入公共实验室序列管理的实验室实行基于定

期认证复审的动态调整制度。 

第十条  公共实验室自通过首次认证起，每满 3 年接受一次认

证复审。无故不按期参加认证复审的，视为自动退出公共实验室序

列。 

第十一条  公共实验室认证复审与每年度的首次申报认证一

体开展。参加认证复审的公共实验室软硬件条件及运行情况不低于

当年首次通过认证的同类公共实验室的水平的，即为认证复审通过。 

第十二条  认证复审未通过而被摘牌的实验室，经重新建设而

具备相应条件后，可在摘牌 1 年后重新申请认证。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3 月 6 日起实施，由学校负责解

释，具体工作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承担。 

 

                                                                     

 华南理工大学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3月 6日印发 
                                                                     


